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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为建立辽宁省、市、县一体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体系，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纵向层级传导，做好市 

(县)级与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衔接，根据《关于开

展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辽自然

资办发〔2020〕82 号）和《关于开展市、县两级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大自然资发〔2021〕13

号）等有关规定，我区组织开展《金普新区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2021-2035 年）》编制工作，落实上级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目标、任务与要求；研究制定规划期内金普

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活动的具体安排。 

二、规划范围及期限 

本规划范围覆盖金普新区实际管辖区域。  

规划基年为 2021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35 年。其中近

期至 2025 年，中期至 2030 年，远期至 2035 年。 

三、规划主要内容 

1、全面摸清自然生态本底  

基于第三次国土调查等成果，综合地质、水文、环境

和社会经济等数据资料，全面掌握新区自然地理现状、自

然保护地类型和分布、土地利用、废弃矿山分布、自然灾

害发育分布等地理条件和生态本底状况。 

2、系统判识生态系统问题 

充分利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双评价”成果，揭示

生态系统分布特征，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对象，开展生态系



统综合评估，判识重大生态风险，诊断突出生态问题及影

响程度，识别生态脆弱与问题区域，科学评估生态系统适

宜性，识别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生态修复潜力。 

3、科学确定规划目标任务 

遵循生态系统演替和自然地理演变规律，以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为主线引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

从生态系统安全健康、生态系统功能提升、国土空间格局

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科学确定金普新区生态

修复规划到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分阶段目标，提出

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主要任务。 

4、谋划生态保护修复总体格局 

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明确生态空间底

线，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分区、分级管控与分类施策，形成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指引。 

5、明确重点修复区域与重大工程 

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的基础上，基于国土空间生

态问题识别与潜力评价，确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类型与重

点区域，根据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和生态系统的退

化程度和恢复能力，系统综合部署金普新区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重大工程，明确工程内容、空间布局与建设时序。 

四、规划编制进展 

本项目启动编制后，经过多部门走访调研摸底，在上

位规划的指引下，于 2022 年 3 月编制形成了初稿方案。同

时，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编制，本项规划与其进行了

良好的衔接，历时两年不断同步优化、完善方案，于 2023

年 3 月底形成了规划送审稿，征求了新区三大园区管委

会、5 个相关委办局、25 个街道、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意

见，并按反馈意见完成方案修改。2023 年 8 月形成《金普



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 年）》草案并公

示。 

 

 

 

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8 月 10 日 


